
证券简称

：

中鼎股份 证券代码

：

000887

公告编号

：

2011-06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

(

主承销商

)

：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1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或

"

中鼎股份

"

）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中鼎转债

"

或

"

本可转债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139

号文核

准。

2

、本次发行

30,000

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

100

元人民币，共

300

万张。

3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公司原股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及原股东放弃的优先配售

部分采用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进行。

4

、公司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公司股份数乘以

0.35248

元，再按每

1

张

100

元转换为张数。网上配售不足

1

张的部分按照精确算

法取整。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申购代码为

"080887"

，申购简称为

"

中鼎配债

"

。公司

原股东可优先认购的可转债上限总额为

150

万张，占本次债券发行数量的

50%

。

5

、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网上申购，申购代码为

"070887"

，申购名称为

"

中

鼎发债

"

。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

10

张， 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

位，每

1

个申购单位所需资金为

1,000

元，申购上限是

300

万张。

6

、本次发行的中鼎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

7

、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

续。

8

、投资者务请注意公告中有关

"

中鼎转债

"

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

/

发行办法、申购时间、申购方

式、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9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投资

者申购并持有中鼎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本公告仅对发行中鼎转债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本次发行中鼎转债的任何投资建议。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中鼎转债的详细情况，敬请阅读《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2011

年

2

月

9

日的《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投资者亦

可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11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它事宜，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证券时报》和《上海证

券报》上及时公告，敬请投资者留意。

一、向原股东优先配售

1

、优先配售数量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中鼎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有的公司股份数量按

每股配售

0.35248

元面值可转债的比例，再按每

1

张

100

元转换为张数，每

1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

2

、有关优先配售的重要日期

（

1

）股权登记日（

T-1

日）：

2011

年

2

月

10

日。

（

2

）申购日（

T

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

（

3

）缴款日（

T

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配售权。

3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方法

（

1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申购代码为

"080887"

，申购简称为

"

中鼎配债

"

。

（

2

） 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 则可按其实际申购量获配中鼎转

债；若原股东的有效申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

3

）认购程序

①

投资者应根据自己的认购量于认购前存入足额的认购资金。

原股东持有的

"

中鼎股份

"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

股票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 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配股业务指引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

配售认购。

②

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认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

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须大于或等于认购所需的款项）到认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的

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方可接受委托。

③

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委托的，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4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二、网上向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

1

、发行对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深交所开立人民币普通股（

A

股）股东账户的机构投资者以及社会公众投资

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

2

、发行数量

本次中鼎转债发行总额为

3

亿元， 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部分每个账户最小申购数量为

10

张，即

1000

元，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申购上限是

300

万张。

3

、申购时间

2011

年

2

月

11

日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即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如遇重

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则顺延至下一交易日继续进行。

4

、发行方式

投资者在申购时间内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营业网点， 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本公告规定

的申购数量进行申购委托。申购结束后，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会计师事务所和登记公司共同核

实申购资金的到位情况，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根据资金到位情况统计有效申购总量、申购户数，确定

申购者及其可认购的中鼎转债张数。

确定方法为：

（

1

）当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或等于网上发行数量时，投资者按照其有效申购量认购中鼎转债。

（

2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上发行数量时，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

10

张（

1,000

元）确定一

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

10

张中鼎转债。

5

、申购办法

（

1

）申购规定

①

申购代码为

"070887"

，申购名称为

"

中鼎发债

"

。

②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账户最小申购单位为

10

张，每

10

张为一个申购单位，每

1

个申

购单位所需资金为

1,000

元，超出

10

张必须是

10

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

300

万张。投资者

各自具体的申购和持有可转债数量应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③

每个账户只能申购一次，一经申购不得撤单，同一账户的多次申购委托除首次申购外，均视作无

效申购；资金不实的申购亦视为无效申购。

（

2

）申购程序

①

办理开户手续

凡申购本次可转债的投资者，申购时必须持有深交所的证券账户卡，尚未开户登记的投资者，必须

在申购日即

2011

年

2

月

11

日（

T

日）（含该日）前办妥深交所的证券账户的开户手续。

②

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凡参加本次申购者，必须在申购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

T

日）（含该日）前根据自己的申购量存入足

额申购资金。尚未开立资金账户的申购者，必须在申购日

2011

年

2

月

11

日（

T

日）（含该日）前在与深交

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设资金账户，并根据申购量存入足额申购资金。

③

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必须认真、清楚地填写买入可转

债委托单的各项内容，持本人身份证或法人营业执照、证券账户卡、资金账户卡，到开户的与深交所联

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申购委托。柜台人员查验申购者交付的各项凭证，复核无误后即可接收申购

委托。投资者通过电话或其他方式委托时，应按各证券交易网点的规定办理委托手续。

（

3

）发售

①

申购确认

2011

年

2

月

14

日（

T+1

日），由各证券交易网点将申购资金划至其在登记公司开立的清算备付金

账户内。确因银行结算制度而造成申购资金不能及时入账的，必须在该日提供银行电子联行系统汇划

的划款凭证，并确保

2011

年

2

月

15

日（

T+2

日）上午会计师事务所验资前申购资金入账。

2011

年

2

月

15

日（

T+2

日），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会同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登记公司对申购资金

到位情况进行核查，并由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凡资金不实的申购，一律视为无效申购。深交

所以实际到账资金为准，对有效申购进行配号，每

10

张配一个申购号，并将配号结果送至各个证券营

业网点。

②

公布中签率

2011

年

2

月

16

日（

T+3

日），在《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上公布本次发行网上的中签率。

③

摇号与抽签

当有效申购量大于本次网上发行量时，将采取摇号抽签方式确定发售结果。

2011

年

2

月

16

日（

T+

3

日），根据中签率，在公证部门监督下，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共同组织摇号抽签。

④

确认认购中鼎转债数量

2011

年

2

月

17

日（

T+4

日）公告摇号中签结果，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数量。每一中

签号码认购

10

张。

（

4

）清算与交割

①2011

年

2

月

12

日至

2011

年

2

月

16

日（

T+3

日），所有投资者申购资金被冻结在结算银行的申

购资金专户内，冻结资金的利息按国家有关规定归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所有。

②2011

年

2

月

16

日（

T+3

日）登记公司根据中签结果进行清算交割和债权登记，并由深交所将发

售结果发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③2011

年

2

月

17

日（

T+4

日）登记公司对未中签的申购资金予以解冻，并向各证券交易网点返还

未中签的申购款，同时将获配的申购资金划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④

网上发行的中鼎转债债权登记由登记公司根据深交所电脑主机传送的发行中签结果进行。

三、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

、名称：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夏鼎湖

联 系 人：程小伍

电 话：

0563-4181887

传 真：

0563-4181880

转

6071

2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寿春路

179

号国元大厦

法定代表人：凤良志

保荐代表人：车达飞、方书品

项目协办人：何光行

其他联系人：孔晗、孙建中、佘超

电 话：

0551-2207365

、

2207983

传 真：

0551-2207362

、

2207363

、

2207366

安徽中鼎密封件股份有限公司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2

月

11

日

(

上接

D10

版

)

（

６４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大街

９

号院

１

号楼

法定代表人：张志刚

联系人：唐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３０８１０００

传真：

０１０－６３０８０９７８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００－８８９９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ｃｉｎｄａｓｃ．ｃｏｍ

（

６５

）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办公地址：甘肃省兰州市静宁路

３０８

号

法定代表人：李晓安

电话：

０９３１－８８８８０８８

传真：

０９１３１－４８９０５１５

联系人：李昕田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９３１－９６６６８

、

４８９０２０８

网址：

ｗｗｗ．ｈｌｚｑｇｓ．ｃｏｍ

（

６６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

办公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县前东街

１６８

号国联大厦

６－８

楼

法定代表人：雷建辉

联系人：徐 欣

联系电话：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１６６２

联系传真：

０５１０－８２８３０１６２

客服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５２８８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ｇｌｓｃ．ｃｏｍ．ｃｎ

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选择其他符合要求的机构代理销售本基金，并予以公告。

（二）基金注册登记机构

注册登记机构名称：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２

层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４２

层

法定代表人：孟凡利

总经理：高清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５

月

２３

日

电话：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１６８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２６９

联系人：韩波

（三）出具律师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源泰律师事务所

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２５６

号华夏银行大厦

１４

层

负责人：廖海

电话：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２９８

，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３９１

传真：

０２１－５１１５０３９８

经办律师：廖海 王道富

（四）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陈熹

经办注册会计师：薛竞、陈熹

五

、

基金的名称

基金名称：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泰信先行策略混合基金

六

、

基金的类型

契约型开放式

七

、

基金的投资目标

运用多层次先行策略，灵活配置各类资产，追求收益的长期稳定增长；提前发现和介入价值被市场

低估的价值成长股票，在其价值回归过程中获取超额收益。

八

、

基金的投资方向

限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国内依法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债券及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其中债券包括国债、金融债、企业（公司）债（包括可转债）等。

九

、

基金的投资策略

（一）投资策略

１

、股票投资策略

本基金区别于其他基金的主要特点，是先行策略的运用。先行策略，是对国际流行的均值反转策略

在中国市场的改良应用，在投资操作中注意运用股价波动的均值反转规律，强调“先行价值发现、提前控

制风险”，简单讲，就是在市场取得一致认识之前，超前发现和介入价值被低估的行业和个股，并在市场

存在下跌风险时，通过资产配置比例的调整，提前控制下跌风险。

先行策略的主要目标是那些相对于近两、三年价格高点，股价处于相对低位的股票。通过对其所处

行业、公司基本面的分析，寻找价值未能被市场充分认识的股票作为投资对象，利用市场的均值反转规

律，在其价值回归过程中获益。

本基金股票投资部分以先行策略为核心，实行自上而下三个层次的资产配置。

（

１

）大类资产配置

本基金执行灵活的资产配置政策，利用宏观策略分析系统和市场价值中枢评估系统，在主要投资股

票的基础上，灵活选择在各类别资产上的进出时机和配置比例。

①

宏观策略分析系统包括对宏观经济运行趋势的判断、经济政策调整的前瞻性分析，以及各类别资

产的政策效应研究。

②

市场价值中枢评估系统，通过对移动平均市盈率（

ＰＥ

动量）等指标的综合分析，合理评估市场价

值中枢。根据市场即时市盈率与市场价值中枢的偏离程度，灵活调整大类资产配置比例。在市场处于价

值中枢下方时，逐步提高股票投资比例；反之，逐步降低股票投资比例。

（

２

）行业资产配置

行业价值评估系统包括对行业景气度、行业增长前景、行业盈利能力和行业指数市场表现等因素的

综合分析，是本基金实施行业资产配置的决策依据。

本基金重点投资处于景气复苏期或者进入稳定增长期的传统行业，以及处于成熟早期的新兴行业；

减持处于景气高峰、供给趋于过剩的行业，或进入萧条期的行业。

（

３

）股票选择标准

根据先行策略选股系统，选择兼具价值成长特征和价值回归潜能的股票：

①

盈利指标和理论增长率达到价值成长股的基本标准 （剔除预计当年亏损以及近三年理论增长率

为负的股票）。

②

过去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内股价相对涨幅不大。

③

综合动态市盈率（

ＰＥＧ

）、市净率（

Ｂ／Ｍ

）、每股经营现金流

／

每股价格（

Ｃ／Ｐ

）及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

（

ＳＧ

）等指标的价值成长评级处于

Ａ

股公司前列；其中

Ｂ／Ｍ

、

Ｃ／Ｐ

为价值因子，

ＳＧ

为成长因子，

ＰＥＧ

是兼顾

价值和成长的因子。价值成长评级由四个指标值排序结果（其中

ＰＥＧ

采取升序排列，

ＳＧ

、

Ｃ／Ｐ

和

Ｂ／Ｍ

采取

降序排列）的加权相加值来决定，每个指标的权重根据其对超额收益的贡献度来确定。

④

企业所处行业发展前景良好，已进入景气复苏期、稳定增长期（传统行业）或成熟早期（新兴行

业），预期主营业务利润和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保持在较高水平；

⑤

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完善，产品具有较高的市场知名度，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２

、债券投资策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部分主要运用久期调整、收益率曲线配置、类别配置、无风险套利和融资杠杆等策

略。

本基金债券投资部分主要投资于国债及信用评级

ＢＢＢ

以上的债券，具有以下一项或多项特征的债

券，将是本组合债券投资重点关注的对象：

（

１

）流动性较好；

（

２

）到期收益率相对于同类债券较高；

（

３

）发行人资信程度和财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强；

（

４

）符合本基金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的要求。

（二）决策依据

１

、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２

、政治形势、政策趋势和宏观经济形势；

３

、货币政策、利率趋势；

４

、行业和上市公司基本面；

５

、证券市场发展趋势。

（三）决策和操作程序

本基金参与投资决策和操作的机构和部门包括：投资决策委员会、基金投资部、研究部。具体程序如

下：

（

１

）金融工程人员选择合适的金融工具，对市场各类收益率曲线进行拟合，并对各类收益率曲线之

间的相对关系以及收益率曲线和宏观经济之间的关系进行数量分析；

（

２

）研究部与基金投资部联合对宏观经济和债券市场深入研究，初步确定资产配置方案；

（

３

）基金经理构造投资组合计划；

（

４

）金融工程人员对投资组合计划进行风险收益分析，提出修正意见；研究部策略分析师通过宏观

经济以及债券市场分析，对投资组合的资产配置提出调整意见；

（

５

）投资决策委员会最后确定投资组合方案；

（

６

）基金经理通过交易过程完成投资组合方案的构建；

（

７

）金融工程人员对投资组合进行跟踪评估，提出风险控制意见，按照风险大小，定期或随时向基金

经理、投资总监、投资决策委员会报告；

（

８

）风险管理部、监察稽核部对投资组合计划的执行过程进行监控；

（

９

）评估和调整决策程序：投资决策委员会根据市场环境的变化和实际需要可以调整决策的程序，

基金经理调整投资组合应按授权权限和批准程序进行；

（

１０

）在确保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有权根据市场变化和实际需要对上述

程序做适当的调整。

（四）投资组合管理的方法和标准

本基金为混合型基金，灵活调整股票、债券和现金的投资比例。在正常市场情况下，本基金组合投资

的基本范围为：股票资产

３０％－９５％

，债券资产

０％－６５％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

基金净资产的

５％

。其中，股票投资的重点为由本基金先行策略选股系统挑选出的，兼具价值成长特征和

价值回归潜能的股票。

十

、

基金的业绩比较标准

本基金业绩比较基准：

６５％＊

新华富时

Ａ６００

指数

＋ ３５％＊

新华富时中国国债指数

说明：新华富时中国

Ａ６００

指数是新华富时公司编制的包含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流通市值最

大的

６００

只股票并以流通股本加权的股票指数，是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中公信力较好的股票指数。新华富

时国债指数涵盖了沪深挂牌的国债，是比较有市场影响的国债指数。根据本基金的投资策略和投资范围

的限定，选用以上比较基准是合适的。

十一

、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在证券投资基金中属于风险适度的基金品种，其长期平均的预期收益和风险高于债券基金，

低于纯股票基金。

十二

、

基金的投资组合报告

（

未经审计

）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光大银行根据本基金合同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５

日复核了本报告中的财务指

标、净值表现和投资组合报告等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１

、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５

，

３７８

，

８４６

，

２０３．００ ９３．２１

其中：股票

５

，

３７８

，

８４６

，

２０３．００ ９３．２１

２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００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

其中：债券

１００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４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

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８４

，

２５８

，

６５５．９４ ４．９３

６

其他资产

７

，

６３４

，

９３６．６５ ０．１３

合计

５

，

７７０

，

９６９

，

７９５．５９ １００．００

２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１０６

，

０３４

，

００２．５０ １．８６

Ｂ

采掘业

２９０

，

１７２

，

２５８．９６ ５．０９

Ｃ

制造业

３

，

８７３

，

８２７

，

０６５．３７ ６７．９８

Ｃ０

食品、饮料

１４３

，

５５９

，

０２１．５８ ２．５２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１３７

，

６８７

，

４３５．２０ ２．４２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３７８

，

３００

，

５７８．４４ ６．６４

Ｃ５

电子

１２１

，

３３２

，

５８６．１０ ２．１３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６８

，

９６５

，

９１６．００ ２．９６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１

，

９０２

，

４１９

，

９８８．２１ ３３．３８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７２２

，

２３２

，

１８０．３５ １２．６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２９９

，

３２９

，

３５９．４９ ５．２５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１

，

５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０

Ｅ

建筑业

４６

，

２０１

，

１１８．００ ０．８１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９０

，

１５２

，

８１２．１３ ５．０９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４１５

，

２６０

，

８１９．３２ ７．２９

Ｉ

金融、保险业

８２

，

７４８

，

４９２．７２ １．４５

Ｊ

房地产业

２１

，

７６９

，

２７２．００ ０．３８

Ｋ

社会服务业

２４１

，

１６０

，

３６２．００ ４．２３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５

，

３７８

，

８４６

，

２０３．００ ９４．３９

３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

例（

％

）

１ ０００９６９

安泰科技

７

，

９９９

，

６８７ １８５

，

４３２

，

７４４．６６ ３．２５

２ ６０００７９

人福医药

７

，

２０９

，

８１４ １８３

，

７０６

，

０６０．７２ ３．２２

３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９

，

１４５

，

０００ １７０

，

６４５

，

７００．００ ２．９９

４ ６００４７９

千金药业

９

，

１９５

，

８７４ １６８

，

９２８

，

２０５．３８ ２．９６

５ ６００１６９

太原重工

７

，

６４６

，

７５２ １６３

，

０２８

，

７５２．６４ ２．８６

６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６

，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７４

７ ００００２１

长城开发

１２

，

０４９

，

８２０ １４１

，

４６４

，

８８６．８０ ２．４８

８ ０００８３７

秦川发展

９

，

９０６

，

６０５ １３５

，

２２５

，

１５８．２５ ２．３７

９ ６００８７９

航天电子

９

，

４９９

，

９６７ １２７

，

６７９

，

５５６．４８ ２．２４

１０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３

，

５２０

，

２４９ １２２

，

６１０

，

２７２．６７ ２．１５

４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１００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可转债

－ －

７

其他

－ －

合计

１００

，

２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７６

５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

１ ０８０１０４１ ０８

央票

４１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１７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

２ ０８０１０１７ ０８

央票

１７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

，

０６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８８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８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８．１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其他发行主体是否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本报

告编制日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况。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１

日秦川发展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 《行政监管措施决定

书》（陕证监措施字 ［

２０１０

］

１

号）———《关于对陕西秦川机械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

定》。《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公司控股子公司自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进行证券

投资和交易，但公司未按照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对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

进行追溯调整，该调整主要涉及到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及

２００９

年半年度的财务报告。

对该股票的投资决策程序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经过研究认为该整改只涉及公司的财务会计信息的追溯调整， 不影响公司的正常经

营和价值判断。本基金认为该公司属于国家西部区域振兴的行业龙头，所属行业为国家大力支持的产业

升级的装备制造业，业绩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具有投资价值，因此决定继续投资该公司。本基金在这一

投资过程中经过投研团队的深入研究，严格遵守了本基金的投资决策程序。

除此以外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的其他证券发行主体本期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 或在报告编制

日前一年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８．２

报告期内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在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８．３

其他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

，

８７６

，

６６８．９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３

，

７２１

，

５１３．８７

５

应收申购款

３６

，

７５３．８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合计

７

，

６３４

，

９３６．６５

８．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８．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

８．６

报告期内本基金未投资控股股东主承销的证券， 未从二级市场投资分离交易可转债附送的权

证，投资流通受限证券未违反相关法规或本基金管理公司的规定。

十三

、

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做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

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一）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投资

业绩与同期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①

净值增长率

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

③

业绩比较基

准收益率标

准差

④

①－ ③ ②－④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４．４４％ １．５８％ －４．４４％ １．０１％ －０．０１％ ０．５７％

２０１００１０１－２０１００６３０ －２３．１０％ １．５３％ －１７．３０％ １．０２％ －５．８０％ ０．５１％

２００９０１０１－２００９１２３１ ４４．６２％ １．７６％ ５５．０３％ １．３２％ －１０．４１％ ０．４４％

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２００８１２３１ －４８．１５％ １．９２％ －４７．０５％ １．９８％ －１．１０％ －０．０６％

２００７０１０１－２００７１２３１ １２６．７３％ ２．１０％ ９９．７７％ １．５０％ ２６．９６％ ０．６０％

２００６０１０１－２００６１２３１ １０８．３５％ １．３７％ ７８．３７％ ０．９１％ ２９．９８％ ０．４６％

２００５０１０１－２００５１２３１ －１．３２％ １．０７％ －４．８０％ ０．９３％ ３．４８％ ０．１４％

２００４０６２８－２００４１２３１ －５．８０％ ０．８０％ －４．９３％ ０．９８％ －０．８７％ －０．１８％

２００４０６２８－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２１４．６７％ １．６３％ １１８．４５％ １．３１％ ９６．２２％ ０．３１％

（二）自基金合同生效以来基金份额净值的变动情况，及与同期业绩比较基准的变动进行比较：

（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注：本基金建仓期为六个月。建仓期满各项投资比例符合基金合同关于投资组合的相关规定。在正常

市场情况下，本基金组合投资的基本范围为：股票资产

３０％－９５％

，债券资产

０％－６５％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

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基金净资产的

５％

。

十四

、

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１

）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１．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２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管理费划付指令，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１

）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２５％

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２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２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

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２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磋商酌情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此项调整不需要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决议通过。

３

、其它与基金运作有关的费用

（

１

）基金信息披露费用；

（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３

）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４

）证券交易费用；

（

５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基金合同规定可以列入的其他费用。

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上述基金费用由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的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支付，列入当期

基金费用。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本基金的申购费按申购金额采用差别费率，投资人在一天之内如果有多笔申购，适用费率按单笔分

别计算。费率表如下：

申购金额（元） 申购费率

５０

万以下

１．５０％

５０

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０％

１００

万

≤Ｍ＜２５０

万

０．７５％

２５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５０％

Ｍ≥５００

万 每笔

１０００

元

申购费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舍去，不向投资者收取。

２

、赎回费

赎回费率随基金持有时间的增加而递减，费率分为四档。持有期限的起始日为基金权益登记日。

持有期限 赎回费率

０－９０

天

０．５％

９１－１８０

天

０．３５％

１８１－３６５

天

０．１８％

３６６－７３０

天

０．１％

７３１

天及以上

０

赎回费用由赎回人承担，

７５％

用于支付销售代理费用和注册登记费用等相关手续费，

２５％

归基金资

产。

３

、申购、赎回费率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许可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最新的申购费率和赎回费率在

公开说明书中列示。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最迟将于新的费率开始实施前

２

个工作日在至少一种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十五

、

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更新招募说明书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

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５

号

＜

基金招募说

明书的内容与格式

＞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规定，结合泰信

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近半年的投资经营情况，对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２

日公告的

《泰信先行策略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

２０１０

年第

２

号）》的内容进行了必要的补充和更新。

具体情况说明如下：

１

、在“重要提示”中明确了本次更新招募说明书更新内容的截止日期及有关财务数据的截止日期。

２

、第三节“基金管理人”部分：

（

１

）在“一、基本情况”部分，更新了公司内部机构设置及基金规模情况。

（

２

）在“三、主要人员情况”中，对部分董事会成员的个人情况进行了更新。

４

、第五节“相关服务机构”代销机构部分，增加了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

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对其他代销机构的概况进行了必要的更新。

５

、第七节“基金的转换、非交易过户及转托管”部分，补充了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可办理本基金

定期定额投资、开通基金转换的销售机构情况。

６

、第九节“基金的投资”部分，根据本基金

２０１０

年第

４

季度报告的相关内容，重新调整了“七、基金投

资组合报告”的内容（未经审计）。

７

、第十节“基金的业绩”部分，修订了本基金自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该部分内容均按规定格式

要求编制，并经基金托管人复核。

８

、第二十二节“其他应披露事项”中，汇总了本报告期内已经披露的与本基金有关的公告信息。

泰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零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1

2011

年

2

月

11

日 星期五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中航证券为旗下基金代销机构并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根据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航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航证

券

"

）签署的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2

月

14

日起新增中航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基金并开通基金

转换业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新增中航证券为代销机构

（一）自

2011

年

2

月

14

日起新增中航证券代理销售本公司以下基金：

1

、 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之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2

（

A

级）

/260202

（

B

级））和景顺长城动力

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

2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4

）；

3

、景顺长城鼎益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5

，前端收费）；

4

、景顺长城资源垄断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LOF

）（基金代码：

162607

）；

5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

6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

7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

8

、景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

9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2

）

（二）代销机构情况

名称：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法定代表人：杜航

联系人：余雅娜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6-567

公司网址：

www.avicsec.com

二、通过中航证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的情况

1

、基金转换业务适用基金范围

本次在中航证券开通了景顺长城景系列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下设的景顺长城优选股票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代码：

260101

）、景顺长城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2(A

级

)/260202(B

级

)

）和景

顺长城动力平衡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3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260104

）；景顺长城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8

）；景顺长城内需增长贰号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09

）；景顺长城精选蓝筹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0

）；景

顺长城公司治理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260111

）；景顺长城能源基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代码：

260112

）间的转换业务。

2

、关于基金转换业务的费率计算及规则请另行参见本公司相关公告。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66-567

公司网址：

www.avicsec.com

2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 8888 606

、

0755-82370688

公司网址：

www.invescogreatwall.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二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

000403

证券简称

：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

2011－006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关于罢免郭晋升监事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公司工会委员会于

2011

年

2

月

9

日召开二〇一一年第一次职工代表大会， 通过了罢免职工监事

郭晋升的决议，详情如下：

因职工监事郭晋升在职期间未能勤勉尽职，违背了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已不符合职工监事任职的

基本条件，特召开职工代表大会罢免其职工监事的职务。

本次会议出席人数

8

人，赞成

8

人，反对

0

人，弃权

0

人，本决议由出席会议人数

100%

同意

审议通过，即日生效。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监事会应由

5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2

人。此次罢免后公司职工代表监事仅余马彦平先生

1

人，暂不符合《公司法》第一百一十八条中关于监

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的规定，对此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将在尽快时间内组织选举产

生新的职工代表监事。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000403

证券简称

：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

2011－007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进展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公司

2011

年

2

月

9

日收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08

）沪一中执字第

518

号《执

行裁定书》详情如下：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金桥支行（以下简称

"

浦发银行

"

），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出口

加工区金港路

509

号。

负责人袁蕊，行长。

委托代理人陈从治、邓文钧，均为该行员工。

被执行人上海唯科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上海唯科

"

），住所地上海市张江高科技园区居里

路

300

号。

法定代表人梅伟玲，董事长。

被执行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振兴生化

"

）。

法定代表人史跃武，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彭亮，上海中建中汇律师事务所律师。

二、执行通知书内容

本院根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

2008

）沪一中执字第

518

号民事裁定，于

2010

年

12

月

15

日，通过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委托上海东方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被执行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所持有的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长药

"

）

70.42%

的股份。

2011

年

1

月

11

日，四

川蓝雁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四川蓝雁

"

）以人民币

6500

万元的高价竞得。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一、 被执行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的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70.42%

的股份归买

受人四川蓝雁投资有限公司所有，所有权自本裁定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

二、解除本院对上述股份所作的冻结。

三、买受人四川蓝雁投资有限公司可持本裁定书到四川省长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四川省乐山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股权过户登记手续。

三、公司对本次诉讼的对策

依据

2006

年公司与深圳市三九精化工有限公司签订的 《转让协议》 及大股东振兴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振兴集团

"

）

2009

年

4

月作出的承诺（详见

2009

年年度报告）：基于该项担保给公司造成的

损失应由振兴集团承担，因此公司将依法向上海唯科及振兴集团进行追偿

6500

万元及其他损失。

四、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无

五、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鉴于

2010

年

11

月

3

日四川省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受理四川长药破产，并于同日指定管

理人（详见

2010-063

号公告），自该日起公司对四川长药不再实施实际控制，因而本次诉讼对公司本

期及期后利润不产生影响。

六、备查文件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

2008

）沪一中执字第

518

号《执行裁定书》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证券代码

：

000403

证券简称

：

S*ST

生化 公告编号

：

2011－008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诉讼情况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公司

2011

年

2

月

9

日收到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

2008

）阳民三初字第

165

号，详情如下：

二、本次诉讼当事人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相关各方当事人

原告：长沙市远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远东公司

"

）

被告一：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振兴生化

"

）

被告二：宜春重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宜春公司

"

）

被告三：浙江鑫隆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鑫隆公司

"

）

第三人：宜春市国有资产运营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国资公司

"

）

（二）案件诉讼请求

原告远东公司向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人民法院起诉，诉请法院：

1

、要求第二被告宜春公司偿还欠

款本金

3,393,013.56

元人民币。

2

、要求第二被告宜春公司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请求支付至清偿之

日止。

3

、要求第三被告鑫隆公司及第三人国资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4

、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方

承担。

三、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原告远东公司于

2002

年就与三九宜工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九公司，现更名振兴生化股

份有限公司）有业务往来，由原告对三九公司的宜工装载机产品提供武汉的钢材，三九公司于

2007

年

4

月

30

日在清理债权的询证函上确认欠原告的货款为人民币

3,393,013.56

元。

2007

年底，宜春沃得重工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得公司）收购三九公司企业资产后，应对上述债务应承担还款责任，经原告多次

催要未果，故于

2008

年

5

月向法院起诉，要求沃得公司向原告偿付所欠货款人民币

3,393,013.56

元及

利息

600,000

元；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因三九公司资产转让协议尚未履行完毕，故本案中止审理。

2010

年

5

月，三九公司企业改制完成，并更名为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其原有企业资产由第三人宜春公司负

责剥离重组， 沃得公司退出原资产转让协议， 原三九公司的债权债务已转让给宜春公司。

2010

年

7

月

22

日经原告申请本案恢复审理，沃得公司退出诉讼。因原告申请追加本案当事人并变更诉讼请求，要求

第二被告宜春公司承担还款责任，第三被告鑫隆公司及第三人国资公司承担连带还款责任，本案于同

年

10

月

18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三、本案判决内容

本院认为：原告与三九公司之间买卖关系成立，三九公司欠原告上述货款，有双方盖章确认的对账

函为凭，足以证实。原三九公司经产权交易，将原宜工工程机械业务及相关债务转让给宜春公司承继，

原告也认可该债权债务的转让，故第一被告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不承担责任。

2009

年

10

月

10

日，国

资公司与鑫隆公司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宜工机械的相关资产（包括本案中的债务）由鑫隆公司全部承

继，国资公司已按合同约定移交相关资产，故国资公司对该资产不再享有任何权利和义务。鑫隆公司将

所购三九公司的相关资产作为股权全部转让并注入到其控股公司宜春公司，企业以其部分财产的相应

债务与他人组建新公司，对所转移的债务债权人认可的，由新组建的公司承担民事责任。判决如下：

一、被告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向原告长沙市远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偿还欠款人民币

3,393,013.56

元；

二、 被告宜春重工有限公司向原告长沙市远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以

3,393,

013.56

元为标的，自

2007

年

4

月

30

日起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同期贷款利率标

准计付；

三、驳回原告长沙市远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

四、本案诉讼费

38,744

元（原告已预交），由被告宜春重工有限公司负担。

四、公司对本次诉讼的对策

无

五、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无

六、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无

七、备查文件

《民事判决书》（

2008

）阳民三初字第

165

号

特此公告。

振兴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二月十日

股票代码

：

６０１１３７

股票简称

：

博威合金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１１－０４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相关事项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临时）决

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相关

事项更正如下：

１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２５

日（星期五）

９

：

３０－

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７８８１３７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博威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流程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７８８１３７

；

（

３

）在“买入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

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代表议案二，依次类推。本

次股东大会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审议事项

对应申报

价格

议案一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偿还银行贷款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以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２．００

议案三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３．００

议案四 《关于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４．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

６

）确认委托完成。

４

、投票操作举例：

（

１

）股权登记日持有“博威合金”

Ａ

股的投资者，对方案一投同意票，其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１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

２

）如某投资者对方案一投反对票，只要将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申报价格 申报股数

７８８１３７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５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含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处理。

宁波博威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０

日


